
附件 1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

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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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

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2.《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01 号）第二

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建设、队伍

建设、执业活动、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对公证机

构的下列事项实施监督：（一）公证机构保持法定设立条

件的情况；（二）公证机构执行应当报批或者备案事项的

情况；（三）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情况；（四）公证

质量的监控情况；（五）法律、法规和司法部规定的其他

监督检查事项。

3.《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02 号）第二十

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行政监督管理制

度，公证协会应当依据章程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加强

对公证员执业活动的监督，依法维护公证员的执业权利。

第二十五条 公证员和公证机构的负责人被投诉和举报、

执业中有不良记录或者经年度考核发现有突出问题的，所

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其进行重点监督、指导。第二十

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可以对公证员办理公

证业务的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公证员及其所在公证机构说

明有关情况，调阅相关材料和公证档案，向相关单位和人

员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4.《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令第 145 号修正）第八条司

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本规则规定，对公证机构和

公证员的执业活动和遵守程序规则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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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

的决定》三、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

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十三、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有违反本决定规定行为的，由

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95号）第

四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司法鉴定活动依法

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检查。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依法进

行自律管理。第十条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

制定本行政区域司法鉴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二）负

责司法鉴定机构的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名册公告工作；

（三）负责司法鉴定机构资质管理评估和司法鉴定质量管

理评估工作；（四）负责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五）负责对司法鉴定机构违法违纪的执业行为进行调查

处理；…。第三十三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统一部署，

依法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对司法鉴定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投

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调

查结果进行处理。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96 号）第四

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人及其执业活动进行指导、

管理和监督、检查，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依法进行自律管理。

第九条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司法鉴定人

的登记管理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负责司法鉴

定人的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名册公告；（二）负责司法

鉴定人诚信等级评估工作；（三）负责对司法鉴定人进行

监督、检查；（四）负责对司法鉴定人违法违纪执业行为

进行调查处理；……。第二十三条 司法鉴定人应当在所

在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统一部署的监督、检查。

4.《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 132 号）第九条司

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应当依法接受

监督。对于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为的，由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5.《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44
号）第七条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

内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工作。第三十条司法行政机

关应当对被投诉人履行处罚、处理决定，纠正违法违规行

为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

6.《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规范》（司发通〔2014〕49号）

第三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司法鉴定行

业协会的管理、监督和指导。

7.《司法鉴定教育培训工作管理办法》（司规〔2021〕1号）

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司法鉴定教育培训工作进行规

划、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第十八条省级司法行政机关

负责对本地区的司法鉴定教育培训工作进行规划、组织和

指导，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司法鉴定人参加教育培训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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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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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37 号）第六

条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

指导。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38 号）

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

行管理和指导。

1.基层法

律服务所

的日常执

业活动和

内部管理

工作情况；

2.基层法

律服务所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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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办理

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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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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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法》第 52：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

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

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

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

罚建议；。《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 63条：司法行政机

关应当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律师事务

所执业活动的监管。

一、资质合

规：1.律师

执业证有

效期、年检

情况；2.律
师执业许

可证登记

事项与实

际一致性。

二、业务规

范：1.案件

委托手续、

风险告知

书签署；2.
收费票据

与备案标

准一致性；

3.案卷归

档时效性。

三、内部管

理：1.利益

冲突审查

记录；2.财
务收支台

账；3.公章

使用登记。

四、职业道

德：1.虚假

宣传（如承

诺“包胜

诉”）；2.
与司法人

员不正当

交往；3.泄
露当事人

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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